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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山 市 水 务 局

中水函〔2025〕173号

中山市水务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
第 2025125号建议答复的函

李耀强等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提请中山市支持东凤镇水利工程建设的建议》

（建议第 2025125号）收悉，经综合市自然资源局、市发展改革局、
市财政局和东凤镇政府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。建议指出，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时

代浪潮下，水患防范与水利建设，关乎民生福祉、经济发展，建议

市水务局加快推动东凤镇穗成泵站、小沥泵站、吉昌泵站重建工程

等 3宗水利工程建设。市水务局与会办单位对建议予以采纳，并协
助加快推进工程前期工作。

2024年市水务局完成东凤镇穗成泵站、小沥泵站、吉昌泵站重
建工程等 3宗水利工程建设纳入市政府投资项目预备库的工作，市
财政局将保障项目前期经费并做好配合工作。目前 3宗工程正开展
可行性研究工作，市水务局已组织技术中心、项目建设单位和设计

单位对 3宗项目进行现场查勘工作，并已多次组织会议讨论项目方
案，加速前期工作。其中，小沥泵站重建工程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

告编制，并于 7月 22日组织完成报告的专家评审，8月 6日和 9
月 12日召开会议，研讨设计单位可研报告修改情况，现已基本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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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可研方案；穗成泵站、吉昌泵站已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初稿，正

在修改完善。在建设用地方面，3宗项目用地已纳入《中山市水利
基础设施空间布局规划》，且不涉及《中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（2021~2035年）》中“三区三线”成果的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
红线，市自然资源局支持项目建设，做好项目的用地、审批等工作。

考虑三个项目同属一个排涝分区，小沥泵站规模最大，对解决

城区内涝效果明显，项目建设方案成熟。市水务局下一步将集中力

量优先推动小沥泵站项目的前期工作，尽快完成立项工作。同时协

助指导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完善穗成泵站、吉昌泵站可研方案编制，

促进项目尽快落地实施。在建设资金方面，市水务局将联合市发展

改革局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，并积极为项目谋划发行专项债，全

力保障项目建设资金需求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对中山水利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工作的关

心支持。

中山市水务局

2025年 9月 25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吕刚，88870613、13112992990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发展和改革

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财政局、东凤镇政府。

中山市水务局办公室 2025年 9月 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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